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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C_9F_E9_9B_84_EF_c122_480925.htm 如果明确律师提供

的法律服务是一种商品，则律师收费（即律师服务价格）就

应当受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律师服务的内在价值

，其二是律师服务的供求关系。因而，具体到每人律师与当

事人协商收费数额时，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律

师整体的教育背景。作为整个律师行业，法律要求律师要具

备较高的学历条件。2002年律师法修正案生效后，要求参加

法律职业考试的考生，必须具体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这比修

正案生效前的大专学历又有所提高了。这一学历条件实际上

也构成了“律师服务”的成本，是律师服务内在价值的体现

。美国律师收费居高不下，其原因之一也是美国律师的门槛

特别高：除了要求具备法律以外的本科学历外，还须获得法

律专业研究生文凭，然后才能具备从事律师职业的前提条件

。 二、民主和法制建设环境。民主与法制建设状况和环境，

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律师服务的需求。民主与法制越完善，

法律服务的需求量自然就大。民主与法制发达程序，很大程

度体现在政府职能的转变方面。政府职能彻底改变后，许多

法律事务就会产生，对许多法律性事务，政府不再越俎代庖

，律师服务的需求自然增多。 三、经济发展状况及当事人的

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当事人生活水平越高，其法

律服务的需求也越高，律师服务的收费也就“水涨船高”。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

不同经济状况的当事人，可以接受的律师收费水平也相差很



大，因而，不少律师也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

力，“看菜下饭”，虽然不少律师觉得其价格偏离了价值（

低价“卖”了），但毕竟要兼顾市场的供求关系。事实上，

经济状况好的当事人，也愿意多出钱，希望能用高价找个好

律师，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务。 四、律师个人在执业过程中

形成的技巧、能力。在相同的法律教育背景下，不同的律师

由于种种因素影响，在执业的娴熟程度、执业技巧的高低均

形成很大差别。执业技巧成熟的律师，往往可用较短的时间

、较少的工作量，高质量地完成一个案件的代理或辩护工作

。这类似于高科技产品：用高科技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

质量，就可获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执业技

巧娴熟的律师，求聘的当事人也多，这部分律师也就有提高

收费的条件。 五、律师个人的名气、知名度。律师个人的名

气、知名度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一般来说，从事律师职业

的时间越长，其名气和知名度也就越大。除从事律师职业的

时间因素外，还有一个律师的业务水平问题。业务水平较高

的律师，往往可在极短的时间内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

律师的知名度及名气的形成也可能会由一些偶然的因素决定

：如，办理社会关注度高的名人官司可使一些默默无闻的律

师一夜之间成名。 六、律师个人的业务量。首先，律师个人

的业务量因其知名度、名气和执业技巧娴熟程度不同而不同

。知名度越高、名气越大、执业技巧越娴熟，当事人求聘自

己就多，律师的业务量自然就大。一个律师在有许多业务可

供选择的情况下，就自然会开出高价，并且选择经济效益高

的案件办理。对于这些律师来说，接受一个案件，就意味着

失去许多接受其他案件的机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



对案件选择的机会。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无法满足所有求

聘的当事人。因而开出高价是一种减少业务量、提高办案质

量和经济效益的唯一办法。 七、案件的诉讼价值。诉讼价值

是指一个诉讼对当事人的重要程度及胜诉可能的大少。重要

程度并不以一个案件的标的计算。如广西教育学院曾委托我

代理一个欠款案，作为被告，诉讼标的并不大，仅15万元。

但教育学院类似的情况很多，而且是否应由教育学院承担还

款责任，争议极大。如果这一案件败诉，教育学院将面临很

多类似的诉讼。再如，某市红会医院被一患者告状，称其患

上丙型肝炎是在该医院输血后所致，因而请求法院判令该红

会医院赔偿。虽然诉讼标的只有3万元，但按照诉讼请求及逻

辑，如果诉讼理由成立，医院不但要赔偿医疗费用，而且还

须赔偿后续医疗费用。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丙肝是一个1989

年才发现的新型肝炎，检测手段在当时还没有，如果该患者

的诉讼请求成立，则医院将面临许多类似的诉讼。上述两个

案件的诉讼价值，就不能仅以诉讼标的来计算。再如，某水

泥厂借银行4000万元，由于项目失败没能按期偿还，现银行

已诉至法院。这一案件，被告胜诉的可能几乎为零。如果按

照诉讼标的收费，当事人极可能选择不聘请律师。 八、案件

的简易程度。有些案件诉讼标的虽大，但案件法律关系简单

明了、证据材料不多、争议不大。如，一些借款纠纷、购销

合同纠纷，债务人也承认欠款属实，仅因为没有偿还能力而

导致诉讼。而另一些案件诉讼标的虽少，但"麻雀虽少，五脏

俱全"，不但法律关系复杂、而且材料多、争议大，有时诉讼

成本甚至超过其争议价值本身。前者耗费律师的劳动量少，

而后者耗费律师的劳动量多。因而在收费时当然要考虑。 为



减少律师收费方面与当事人的争议，我们认为，在充分向当

事人介绍和宣传律师收费构成因素外，一是要明码标价，二

是要充分协商。所谓明码标价，与普通商品有所不同。律师

不但应让当事人了解个案收费、本次委托的收费，而且应当

让当事人充分了解一个案件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法院预收

的各项诉讼费、律师在一审、反诉、二审等各阶段收费的情

况，办案过程的旅差等费用，均应让当事人全面了解，不能

有所隐瞒，而且要主动向当事人介绍。充分协商就是向当事

人介绍案件办理的过程、胜诉把握及其他可能出现的其他情

况，本律师为何要定这样的收费，不同律师的收费有可能不

同，以便让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决定自

己是否聘请律师，聘请什么价钱的律师。一句话，增加律师

收费的透明度，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收费争议当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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